常州市市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试行）
（初稿）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存量房交易行为，保障房屋交易资金安全，维护交易双方合法权益，根据《关于加强房地产经纪管理规范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32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提升房屋网签备案服务效能的意见》（建房规〔2020〕4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区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的通知》（常政办发〔2013〕14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遵循“资金安全、交易便捷、服务免费、权责明晰”的原则。
第三条  凡在本市市区国有土地上进行的存量房交易，其交易资金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指的存量房是指国有土地上已经交付使用且已取得《不动产权证》或同时具备《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的房屋。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存量房交易资金，是指存量房交易双方当事人在已备案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房价款，包括：首付款、分期付款、贷款、转为购房款的定金等款项。不包括存量房交易所涉及的税费。
第五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住建部门）是本市市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主管部门，具体委托常州正泰房产居间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公司）作为常州市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交易保证机构，负责实施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具体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州监管分局（以下简称银保监分局）负责对存量房交易资金账户的开立、核算、划转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正泰公司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与合作金融机构签订《常州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并在其机构中开立的账户用于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
（二）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签订《常州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三）对存量房交易监管资金的收存、拨付、变更进行管理；
（四）审核交易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常州市存量房交易资金免监管声明》（以下简称《免监管声明》）。
合作金融机构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做好专用账户管理工作；
（二）做好商业贷款批贷前置工作；
（三）及时将专用账户收支情况反馈给正泰公司。
正泰公司应当与不动产登记部门、税务部门、合作金融机构、公积金中心等单位加强系统对接，实现网签、缴税、不动产权登记、银行按揭贷款及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审批、发放和资金划转等信息的互通共享。
合作金融机构未按照《合作备忘录》约定操作的，正泰公司有权暂停或取消其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务资格。
第七条  为实现存量房交易全城通办，本市市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可由合作金融机构网点、合作经纪机构网点和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进行受理，正泰公司后台审核。
第八条  涉及买受人需贷款的（含公积金贷款）和存量房“带押过户”，以及经房地产经纪机构居间服务促成的存量房交易资金必须纳入监管。
买受人未经房地产经纪机构居间服务促成的且无需贷款购房的，交易双方当事人可自愿选择是否进行交易资金监管，如选择接受交易资金监管的，其交易资金监管额度可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在《监管协议》中自行约定。
第九条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是指存量房交易双方当事人为保证交易资金安全，与正泰公司签订《监管协议》，由买方当事人将双方约定的交易资金存入资金监管账户，正泰公司再根据《买卖合同》约定的资金、划转条件、时间节点和《监管协议》要求，向当事人转付应得的交易资金的行为。
申请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交易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监管协议》。
申请免除资金监管的，交易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免监管声明》，自行承担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资金风险和法律责任。
申请变更监管资金或变更结算账户的，交易当事人应当签订《常州市区存量房交易资金结算账户变更申请书》。
申请解除交易资金监管的，交易当事人根据《监管协议》约定，签订《常州市撤销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申请书》。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转让，可以不实行资金监管:
(一)继承、赠与、所有权交换的；
(二)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转移的；
(三)司法拍卖转让的；
(四)以房屋出资入股，房屋权属发生转移的。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转让，可以申请免除资金监管:
(一)属于国有资产挂牌交易的;
(二)房屋共有人之间份额转让的；
(三)配偶及其他直系亲属间（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转让的；
(四)其他不具备资金监管条件的。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第十二条  正泰公司及合作金融机构、合作经纪机构在提供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服务时，免收服务费用。交易资金在监管专用账户滞留期间按照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向交易当事人结息，利息归属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在交易资金监管协议中约定。
第十三条 实施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的，交易双方当事人签订《监管协议》约定的监管资金全额到账后，交易双方当事人共同到不动产登记部分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或抵押权、所有权组合登记。
第十四条  在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完成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解除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
(一)交易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终止交易的； 
(二)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判决或者裁定终止交易的；
(三)其他需要撤销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情形的。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五条  交易当事人需解除资金监管协议的，根据《监管协议》约定，经正泰公司同意后，可解除本资金监管协议且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正泰公司应当本着确保交易资金安全、方便群众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操作规范和流程。
第十七条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禁止直接或者间接代收代付存量房交易资金，不得以交房保证金等形式留存、收取客户的交易资金，不得代交易双方当事人签署存量房交易资金相关文书，不得利用客户资源和信息优势强制提供担保、金融等相关服务。
第十八条  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相关规定的，由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给予责令限期改正、违规行为曝光、诚信扣分等处理；给交易双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人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给交易双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 年 月 日起施行，溧阳市可参照执行，自行授权委托交易保证机构。《关于开展市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常房发〔2014〕2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常房发〔2018〕2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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